「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一、農化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1.取消不法「me-too」登記
	1.主管機關應加強審查可疑或被檢舉之「me-too」申請案文件。
2.建議農化產品註冊申請至核准間之3個月期間為異議提出期間。
3.經確認以假文件提出之註冊申請案，應即取消註冊。
	農委會(防檢局)

依據「農藥管理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農藥生產業或輸入農藥之業者，使用不實資料或證明文件，申請農藥核准登記、許可證展延或變更登記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不予核准；已核准者，應予撤銷該農藥許可證」。是以，防檢局對於業者於申請農藥登記時所檢附之相關文件均予以嚴格審查，必要時亦透過其他相關單位或管道協助查證，凡經查證提供不實資料屬實者，均依法予以撤銷登記。另，依據同法17條第2款之規定：「前項違規情節重大者，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其重行申請，應自不予核准或撤銷該農藥許可證之日起2年內，不予受理。」

此外，防檢局亦刻正積極研擬國外查廠之機制，並加強落實農藥登記申請案件資料之審查作業，確保登記資料之正確性。

	2.落實聯合國農糧組織(FAO)之糧食農業行為規範以利台灣農產品外銷至歐盟
	建議引進「追蹤履歷」，並配合全球調合系統(GHS)實行。
	農委會(農糧署)

1.為推動產銷履歷制度，生產優質安全農糧產品，農委會已於2007.1.29訂頒「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及相關子法規，並委託全國認證基金會辦理產銷履歷產品驗證機構之認證業務，以輔導農業經營者申請產銷履歷產品第三者驗證，提高產銷履歷產品之公信力。
2.為彰顯執行效率，農委會將針對外銷國家有要求者、通路有保障且售價能反映驗證成本者、有食品安全風險疑慮者(如狂牛症、石斑魚)等優先列入推動品項。

	3.司法部門的合作有待加強
	針對農化產品之仿冒，建議農委會與司法院密切配合，並提供農化產品仿冒案例之相關教育訓練。
	司法院
為利法官審理走私、製造或銷售農化仿冒品刑事案件，司法院每年均舉辦智慧財產權犯罪研討會，增進法官該領域專業知能，期使裁判臻於適當。至於個案犯罪事實情狀及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法院將就其犯罪之情狀及科刑之輕重，做出公平之判斷。
農委會(防檢局)
1.為確保市售農藥品質，防檢局每年均成立計畫加強其品質抽驗工作，凡經檢驗不合格者，即依法處以罰鍰或移送法辦。另，為有效打擊販售非法藥品行為，除責成各縣市政府加強查緝取締外，並組成跨縣市之聯合查緝小組，採定期及不定期方式加強檢查，期有效杜絶偽劣藥品之販售。

2.為強化與司法檢警單位之橫向聯繫，以及建立良好之溝通平台，俾使該等不法行為能順利起訴及有罪判決，防檢局自2004年起迄2008年6月，計舉開8次與司法檢警人員之研討會，迄今共計有6百餘人參加，以有效提昇機關互動及合作效率。
經濟部(智慧局)

我國商標註冊相關資料可於智慧局網站「商標檢索系統」查詢，農化產品如涉及商標之仿冒，如有需要可向智慧局查證，智慧局將全力協助。
法務部

1.法務部2005年3月間指示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督導所屬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成立「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小組」或指定專責檢察官辦理民生犯罪案件，並於2005.4.13以法檢字第0940801434號函發布「打擊民生犯罪專案實施計畫」，非法農化產品之查緝即係本專案重點項目之一，而各級檢察機關即透過此一「打擊民生犯罪專案」機制，及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定期召開之「保護智慧財產權查緝專案會報」，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建立跨部會聯繫管道，受理侵害農業化學品商標權案件之相關情資並積極偵辦。

2.為加強檢調人員對仿冒農化產品之認識，法務部未來亦將請行政院農委會開設相關的教育訓練課程，以提昇檢調人員查緝仿冒農化產品之專業能力。

	4.強力打擊仿冒及未登記產品的走私
	1.農委會、海關及其他相關部門應積極打擊走私產品。
	農委會(防檢局)

防檢局業於2004年3月間函請財政部關稅總局及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請其比照槍械、毒品等違禁品，將非法進口及走私之農藥列為查緝重點項目，近年來已收具體成效。此外，「農藥管理法」業於2007.7.18由總統令公布修正，對於走私農藥等不法案件，其刑度由原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最高可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刑度。
財政部(關稅總局)

海關已積極打擊仿冒，並獲致良好成效；惟打擊仿冒仍有賴權利人與海關充分配合，請權利人充分利用「海關配合執行專利商標及著作權益保護措施作業要點」規定，向海關提出檢舉或提示申請，並配合海關協助辨識仿冒品。
另為有效遏止農化產品走私，海關除蒐集情資，並運用即時之情資通報系統通報外，並要求各通關單位加強查核該類貨品。
海巡署

1.海巡署職司海域、海岸巡防工作，為防範農漁畜產品、菸、酒暨動物活體、仿冒物品走私入境，危害國人身體健康及經濟秩序，海巡署將督屬加強打擊不法走私產品，相關策進作為如下：

(1)通令所屬巡防、安檢、查緝單位加強偵辦走私案件，廣拓情資來源，運用諮詢部署，並掌握走私集團及轄區具走私前科之船筏及漁民，查察其不法動態及管道，於適當時機進行查緝。
(2)加強對易於走私之地點及海域之雷達監控及勤務部署，以有效防杜。

(3)要求各漁港安檢所強化安檢及嚴密監卸等作為，杜絕走私管道。

(4)加強海域、岸際查緝走私工作，要求海巡署所屬海巡隊增加海上巡邏、登檢密度。
(5)對於執行不力之查緝單位，適時檢討，調整工作部署。

(6)加強與相關機關之聯繫，結合各執法機關查緝能量，共同打擊不法。

(7)加強宣導並鼓勵民眾檢舉不法。

2.未來海巡署將持續強化各項查緝及安檢作為，杜絕不法走私管道，以保障合法業者之權益。

	
	2.政府應給予農民適當教育，使農民了解使用非法產品亦將遭受懲罰。
	農委會(防檢局)

為確保農民使用合法農藥產品，防檢局已請各縣市政府加強農民田間用藥查詢工作，另為加強農民安全用藥教育觀念，防檢局及農委會所屬試驗改良場所等每年均積極辦理各種正確用藥宣導講習會，同時防檢局已建置「農藥資訊服務網」，充分提供農民安全用藥查詢及相關植物保護資訊。此外，農委會農糧署亦針對農作物進行農藥殘留檢測，凡經檢出使用禁用農藥者，將依法予以查處。

	5.加強取締仿冒商標
	政府機關應加強取締及嚴懲以「類似品」或類似商標混淆消費者之仿冒者。
	農委會(防檢局)
有關防檢局辦理核發農藥許可證前，對於申請產品標示之圖案或內容均予以嚴謹審核，如有發生與其他產品標示相類似之情形時，均先行建議申請廠商予以更換。如仍有爭議時，防檢局亦將函請智慧財產局或公平交易委員會協助判定。
內政部(警政署)
1.對於近似商標混淆消費者之農化產品，是否已構成侵害商標權，其認定相當專業，非警察機關員警能單獨認定並執行取締，建議類似案件能由「商標法」主管機關認定確有違法後，再由權利人檢具相關資料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或司法警察機關檢舉。

2.權利人如發現明顯冒用其商標之農化產品，可檢具相關資料向農委會或司法警察機關或警政署保安警察二總隊第一大隊(保護智慧財產大隊)檢舉；另已建議農委會可在其網站上建置各農化產品之商標、圖樣及易於辨識之特徵，以供查閱。

3.警政署加強查緝仿冒或盜版商品作為：

(1)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業成立專責執行取締侵害智慧財產權大隊，並於台北、台中、高雄成立中隊，劃分專責區。

(2)為加強查緝冒用商標之農藥，警政署業於2007.5.2以警署經字第0960069313號函請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轉知所屬第一大隊(保智大隊)加強取締在案。另再於2008.4.11以警署經字第0970052952號函，要求各市、縣市警察局配合農委會，強化田間偽、劣農藥之查緝措施，以有效遏阻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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